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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旧机电设备机械产品报关问题汇总

下面整理了进口报关疑难点汇总如下

 

1、从国外进口一台新设备,核心部件都是新的,只是外売没换,可以作为新品报检吗?

答:不可以。按照海关总署有关规定,旧机电产品是指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机电产(一)已经使用(不含使用
前测试、调试的设备),仍具备基本功能和一定使用价值的(二)未经使用,但是超过期(非保修期)的(三)未经
使用,但是存放时间过长,部件产生明显有形损耗的(四)新旧部件混装的(五)经过翻新的.

2、海关对进口旧机电产品主要有哪些方面的要求?

答:应当符合法律法规对安全、卫生、健康、环境保护、防止欺诈、节约能源等方面的规定,以及国家技术
规范的强制性要求？

3、所有的进口旧机电产品都要进行装运前检验吗?

答:不是所有的进口旧机电产品都要进行装运前检验。目前,国家只要求对价值较高、涉及人身财产安全、
健康、环境保护项目的高风险进口旧机电产品,实施装运前检验。需实施装运前检验的进口旧机电产品清
单由海关总署制定并在网站上公布。

4、装运前检验必须是由海外检验机构执行吗？

答:不是。收、发货人或者其代理人可以申请海关实施装运前检验。海关可以根据需要,组织实施进口旧机



电产品装运前检验。海关总署不予指定检验机构从事进口旧机电产品装运前检验。装运前检验应当在货
物启运前完成。

 

5、装运前检验内容包括哪些？

答:主要是三个方面对安全、卫生、健康、环境保护、防止歟诈、能源消耗等项目做岀出初步评价(二)核
查产品品名、数量、规格(型号)、新旧、残损情况是否与合同、发P等贸易文件所列相符(三)是否包括、
夹带禁止进口货物。

6、进口旧机电产品检验以装运前检验结果为主吗?

答:进口旧机电产品的装运前检验结果与口岸查验、目的地检验结果不一致的岸查验、目的地检验结果为
准。

7、装运前检验证书有什么要求答∶装运前检验证书及随附的检验报告应当符合以下要求检验依据准确、
检验情况明晰、检验结果真实有统一、可追溯的编号三)检验报告应当包含检验依据、检验对象、现场检
验情况、装运前检验机构及授权签字人签名等要求四)检验证书不应含有检验报告中检验结论及处理意见
为不符合本办法第四条规定的进日机电产(五)检验证书及随附的检验报告文字应当为中文,若出具中外文
对照的,以中文为准六)检验证书应当有明确的有效期限,有效期限由签发机构根据进口旧机电产品情况确
定,一般为半年或工程机械的检验报告除满足上述要素外,还应当逐台列眀名称、HS编码、规格型号、产
地发动机号/车架号、制造日期(年)、运行时间(小时)、检测报告、维修记录、使用说明书核查情况等内
容。

8、进电产品运抵口岸后,报检时应当提供哪些资料呢？

答：进口旧机电产品运抵口岸后,持下列资料向海关办理报检手续同装箱单、提单实施装运前检验的,还应
当提交海关或者检验机构出具的装运前检验证书及随附的验报告。

9、目的地海关对进口旧机电产品实施目的地检验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答:海关门对进口旧机电产品的目的地检验内容包括:一致性核查,安全、卫生、环境保护等项目检验。

（一）一致性核查

1. 核查产品是否存在外观及包装的缺陷或者残损

2. 核查产品的品名、规格、型号、数量、产地等货物的实际状况是否与报检资料及装运前检验结果相
符。

3.对进口旧机电产品的实际用途实施抽查,重点核查特殊贸易方式进口旧机电产品的实阿使用情况是否与
申报情况一致

 

（二）安全项目检验

1. 检查产品表面缺陷、安全标识和警告标记

2. 检查产品在静止状态下的电气安全和机械安全



3. 检验产品在运行状态下的电气安全和机械安全,以及行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三) 卫生、环境保护项目检验

1. 检查产品卫生状况,涉及食品安全项目的食品加工机械及家用电器是否符合相关强制性标准

2. 检测产品在运行状态下的噪声、粉尘含量、辐射以及排放物是否符合标准

3. 检验产品是否符合我国能源效率有关限定标准

(四) 对装运前检验发现的不符合项目采取技术和整改措施的有效性进行验证,对装运前检验未覆盖的项
目实施检验;必要时对已实施的装运前检验项目实施抽查。

(五) 其他项目的检验依照同类机电产品检验的有关规定执行。

10、经目的地检验不合格的进口旧机电产品需要直接退运吗？

答:经目的地检验,涉及人身财产安全、健康、环境保护项格的,由海关责令收货人销毁,或者出具退货处理
通知单并书面告知海关;其他项目不合格的,可以在海关的监督下进行技术处理,经重新检验合格的,方可销
售或者使用。

经目的地检验不合格的进口旧机电产品,属成套设备及其材料的,签发不准安装使用通知书。经技术处理,
并经海关重新检验合格的,方可安装使用。

11、作为进口商,除了配合检验外,还应当做好哪些工作？

答:进口旧机电产品的进口商还应当建立产品进口、销售和使用记录制度,如实记录进机电产品的品名、规
格、数量、出口商和购货者名称及联系方式、交货日期等内容。记录应当真实,保存期限不得少于2年。

12、如果应当进行装运前检验,但是因为时间紧,为实施装运前检验的话,该怎么办呢？

答：进口国家允许进口的旧机电产品未按照规定进行装运前检验的,按照囯家有关规定予退货;情节严重的
,由海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实施条例》并处100万元以下罚款。

13、使用不合格的旧机电产品会受到什么处罚?

答:擅自销售、使用未报检或者未经检验的进口旧机电产品,由海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
法实施条例》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进口旧机电产品货值金额5%以上20%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销售、使用经法定检验、抽查检验或者验证不合格的进口旧机电产品,由海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囯进出
口商品检验法实施条例》责令停止销售、使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销售、使用的进口旧机电产品,并处违
法销售、使用的进口旧机电产品货值金额等值以上3倍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擅自调换海关抽取的样品或者检验检疫部门检验合格的进口旧机电产品的,由海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实施条例》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并处旧机电产货值金额10%以上50%以下罚
款。

进口旧机电产品的收货人、代理报检企业或者报检人员不如实提供进口旧机电产品的真实情取得海关的
有关单证,或者对法定检验的进口旧机电产品不予报检,逃避进口旧机电产品检验的,由海关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囯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实施条例》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进口旧机电产品货值金额5%以上20%以下罚款
。

14、叉车根据具体功能用途海关编码也分为很多种,县体进口流程手续也不一样？

答：一般一个40GP大柜可以装8台叉车,一般都会选择海运运输节约物流成本。二手机械设备类申报价格
一般没有相关依据,因为已经使用多年的设备国外是提供不了当时的出厂销售发P依据的,那么申报价格依
照什么数据来参考呢?建议进口商可按照采购价格申报,保留采购时候的来往邮件,银行付汇水单,国外网站
销售价格依据等,具体来电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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